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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職員工出差研習心得建言表 
                           100 年 12 月 30  日 

研習主題：100 年度高中職家庭教育教師初階培訓 

研習時間  100 年 12 月 27、28 日 研習地點(單位) 

主辦：教育部 

地點：國立台南女中 

主講：周麗端副教授 

一、 研習（會議）摘要： 

    本次研習目的旨在增進高中職教師家庭教育專業知能，培養家庭教育專業課程教學

能力並落實家庭教育法之規定。 

    研習內容包含：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基本理念、課程架構—家人關係、家庭

教育的願景，由台灣師範大學周副教授麗端主講；並由教育部長官社教司楊修安專門委

員主講家庭教育政策宣導，期望各校落實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

育課程及活動。 

 

二、 心得分享： 

    社會變遷，帶來家庭結構的改變，帶動家人關係的改變，也帶動婚姻與家庭機制的

動搖，此關係引起世界各國對家庭價值的重新思考，「家庭」已成為國際重視的議題。教

育起源於家庭，延續於學校，如能將家庭教育之觀念繼續於學校教育中推動落實，才能

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建立祥和之社會。 

    教育部已正式將家政教育納入高中課程中，期望男、女學生皆應接受正式家政教育，

且家政教育法已於民國 92 年公佈實施，如能配合學校教師教學，將正確家庭觀念傳達給

學生，必能多端正學生的行為舉止、生活常規，進而建立家人關係合諧，養成尊師重道

之校園倫理。 

推動學校家庭教育之策略可由下列方式實施： 

1. 班級日常性活動：設定重要概念主題，以短講方式實施；電影討論會 

2. 辦理全校性活動：家庭主題徵文、短劇比賽；闖關體驗活動；班級或校園情境佈置 

3. 結合 101 年家庭教育主軸活動：孝親家庭月；祖父母節系列活動；親職教育體驗活動 

 

三、 建議事項： 

    期望能配合教育部推動落實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

活動。活動辦理可與每週之班會課配合，規劃相關主題，委由班級導師於班會課中實施，

教材可運用影片、繪本、歌曲、網頁等方式，引導學生內化思考，反思自我，否則由於

家庭觀念式微，學生之偏差行為將彰顯於學校，惡化於社會。 

出差(研習)人：李敏蕙                  單位主管：                          校長： 

附註：1、請於研習(出差)結束一星期內繳交核派之業務單位主管。 

      2、本表格請至各處室領用或上本校網站下載使用。 


